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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減輕本校弱勢學生（以下稱起飛學生）就學負擔，使其安心向學，特訂定本校起飛學 

生獎助學金辦法。 

第二條   本校起飛學生採計對象︰ 

一、 符合本校學雜費減免資格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子女或孫子女、原住民 

籍學生、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之子女等身分類別學生。 

二、 符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三、 三代家庭無人上大學者之學生：係指學生直系血親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均無人上過大 

學或持有大學同等學力者。須另至起飛辦公室申請並提供身分證明文件及簽立切結書。 

四、 新移民及新移民之子女︰ 

(一) 新移民︰指大陸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地區居民及其他國籍國民，與本國籍國民締 

結婚姻時，其身分為非本國籍國民者。 

(二) 新移民人士之子女︰指出生時其父或母一方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另一方 

為新移民者。 
 

第三條   申請資格：凡符合第二條起飛學生身分類別認定之本校在學學生。(非就讀於進修班、在 

職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遠距教學者、及延遲畢業之學生)。 

第四條   起飛學生獎助類別 

一、 學業成績進步助學金： 

(一) 獎助對象與金額： 

1. 每學期成績較上一學期進步 GPA 0.3 之起飛學生，每名獎助學金新台幣 5 百元。 

2. 每學期成績較上一學期進步 GPA 0.5 之起飛學生，每名獎助學金新台幣 1 千元。 

3. 每學期成績較上一學期進步 GPA 1 之起飛學生，每名獎助金新台幣 2 千元。 

(二) 檢附進步前後兩學期成績單正本。 

二、 學習獎助金： 

(一) 多元與專業獎助金：於前一學期參與跨域自主學習之「多元」與「專業」認證完成 

60 小時以上(非課程)學習相關活動講座，並繳交各場學習成長紀錄表(附表二)，即可 

申請本獎助金，每月獎助 3 千元核發 4 個月。 

(二) 服務奉獻獎助金：於前一學期跨域自主學習之「服務奉獻」認證完成 25 小時以上 

(非課程且無薪資)，並繳交各場學習成長紀錄表(附表二)，即可申請本獎助金，獎助 

金 5 千元，每學期可申請 1 次。 

(三) 已獲得本校生活助學金及原住民獎助學金者，不得申請。 

三、 優秀人才獎助金： 

獎助對象與金額： 

1. 優良幹部獎助金：於前一學期擔任學生團體之幹部者，須檢附主管單位推薦信 

函，獎助金 5 千元，每學期可申請 1 次。 

2. 競賽榮耀獎助金：參加競賽獲獎者，須檢附競賽獲獎證明，當年度各競賽獎助類 



 

別僅可申請 1 次： 

(1)全國性競賽：個人賽名列前三名，獎助金 5 千元；團體賽名列三名，獎助金 1 千 

5 百元。 

(2)國際性競賽：個人賽名列前五名，獎助金 8 千元；團體賽名列前五名，獎助金 2 

千 2 百元。 

四、 企業實習獎助金：起飛學生可配合系所企業實習課程或個人自行安排職場實習，並於開放 

申請期限內，繳交實習計畫書(自製格式須含實習目標、項目、方法、期間等)，且於實習 

結束後繳交實習紀錄表(附表三)，即可申請企業實習獎助金，通過審核者，每月獎助 5 千 

元，每年度至多核發 6 個月  (有支薪者則不予核發)  。 

五、 專業技能檢定暨證照補助金： 

(一) 補助項目：起飛學生於每期申請期限內考取專業技能檢定或證照之報名費用補助(附 

表四-起飛學生專業檢定暨證照分級表)。 

1. 可累計或組合性證照需全部通過後才能申請，同領域專長無論通過幾項，僅可擇一 

申請。 

2. 同一證照不可重複申請，已領有本校其他取得證照補助之獎學金者，不得再申請。 

3. 每人每期至多申請 3 項。 

4. 檢附資料若查證證書偽造或塗改屬實，承辦單位保有追回獎勵金與法律追訴之權 

利。 

(二) 各類別補助金上限：各類別補助金上限：Ａ級 5 千元、Ｂ級 3 千 5 百元、Ｃ級 3 千 

元、Ｄ級 2 千元，依照報名費額度實支實付，不得超過各項分級最高限額。每人相 

同證照僅得申請補助 1 次。 

第五條   各類獎助學金申請程序： 

一、 申請時間：依承辦單位公告申請時間為準。 

二、 繳交資料： 

(一) 附表一國立東華大學起飛學生獎助學金申請表。 

(二) 當學期在學證明文件及起飛身分證明文件。 

(三) 繳交各類獎助金申請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 各類獎助學金名額核定及優先順序：依該年度預算核定名額，若當年度申請人數超出預算 

名額時，依下列優先順序核定，並另訂候補名單。 

(一) 具有當學期學雜費減免，且未領取其他獎助學金者優先。 

(二) 依照各類獎助規定標準高低順序，自最高者開始核發。 
 

第六條   本辦法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或「依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辦理。 

第七條   經費來源 

一、 依教育部核定起飛計畫補助金額之百分之二十以內及高教深耕計畫附錄「提升高教公共 

性：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流動」之經費使用原則，以實際核定金額為準。 

二、 本校起飛計畫弱勢獎助學金募款專戶及未指定用途捐贈款項總金額百分之十五以內。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